关于党建工作的情况说明

（样张）

上海市民政局：

（社会组织名称）现有党员XX名，由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请结合组织实际情况简要说明）等原因，未在2025年内通过单独建立党组织、联合建立党组织、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（联络员）等方式，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效覆盖。

对此，本组织郑重作出以下整改承诺：

（社会组织名称）将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的规定，按照《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（试行）》等要求，在2026年12月31日前落实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效覆盖。具体落实形式为（请三选一）：

(本组织具备三名及以上党员，经上级党组织批准，在本机构内单独建立党组织并开展党的工作。
(本组织党员不足三名，暂时不能单独建立党组织，经上级党组织批准，建立联合党支部等方式开展党的工作。

(本组织党员不足三名，暂时不能单独建立党组织，由党建工作责任单位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或着明确党建联络员方式，在本组织开展党的工作。

特此说明。
社会组织名称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年  月  日
